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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考试题    

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试题试卷四参考答案 

阅读次数： 806  2006-3-21 15:33:00 

        一、（本题10分） 

   1. 属于受案范围。本案中《会议纪要》作出的规定不属于行政指

导行为，也不属于抽象行政行为。 

     2. 具有原告资格。甲市人民政府的决定直接影响到了三人的公平竞

争权。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公平竞争权的，可以

提起行政诉讼。 

   3. 不属于。该请求涉及到甲市人民政府对建设局和交通局的职能

调整，属于政府对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分配，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 

   二、（本题15分） 

   1. 丁某：伪造企业印章罪，伪造金融凭证罪，金融凭证诈骗罪，

贷款诈骗罪，行贿罪。其中：（1）伪造企业印章罪和伪造金融凭证罪

之间存在牵连关系，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定伪造金融凭证罪；

（2）伪造金融凭证罪与金融凭证诈骗罪之间又存在牵连关系，按照从

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3）金融凭证诈骗罪

与贷款诈骗罪之间也存在法条竞合关系，按照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应

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综上，丁某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和行贿罪，应

实行数罪并罚。 

   2. 朱某：金融凭证诈骗罪的共犯和受贿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3. 张某：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失职罪和受贿罪，应实

行数罪并罚。 

   三、（本题18分） 



   1. 署名权、获得奖励权、获得合理报酬权。 

   2. 有效。专利申请公布以前，适用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有关规

定；专利申请公开以后、授权之前，参照适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关

规定；授权以后，适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关规定。 

   3. 因唐某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受让的权利。不影响专利实施许

可合同的效力，甲公司的权利义务由唐某承受。 

   4. 如果该灯具技术是高新技术，唐某的出资符合法律规定；如果

该技术不是高新技术，唐某的出资则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

除高新技术成果外，以工业产权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的20%。 

   5. 不应被宣告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在申请日前6个月内，他人未

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发明创造内容的，该发明创造并不丧失新颖性。 

   6. 在该专利申请公布之前，丁公司的行为属于侵犯甲公司商业秘

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为在专利申请公布前，该技术属于商业秘密；

在该技术被授予专利权后，丁公司继续使用该技术的行为属于专利侵权

行为，因为丁公司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制造和销售专

利产品，构成专利侵权行为。 

   四、（本题15分） 

   1. 有效。理由：股东出资即取得股权，其出资的资金来源不影响

股权的取得。 

   或者答：（1）股东取得股权仅以出资为条件；（2）根据公司法

的资本充实原则，股东出资不得退回（除非有法定事由），如果出资取

得的股权因资金来源违法而无效，必然导致出资返还，影响公司资本充

实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3）在股东以非法挪用的资金出资的情况

下，除追究其刑事责任外，可以收缴其股权用于偿还被挪用资金，但此

时只涉及股权转让问题，而不是股权无效。均可得分。 

   2. 公司管理机构设置合法；公司管理人员安排不合法。公司财务



负责人不能担任监事，也不能担任监事会主席。 

   3. 无效。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该决议应在

股东会上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为有效。川南公司董事会

成员及监事会主席虽代表公司2/3以上的表决权，但不能就增资事项作

决议，故该决议无效。基于无效决议而实施的增资行为也应归于无效。 

   4. 不能。离婚协议约定的是由王某补偿其25万元现金，王某将股

权抵偿给蓝某的实质是股权的对外转让；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有限公司

股东对外出让股权应经过公司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董事会无权批准股

东对外转让股权。 

   5. 应由宋某、李某、王某、周某等4人承担。公司的损失源于公司

犯罪被判处的罚金，宋某等人担任执行董事、监事、经理职务时违法是

导致这一损失的直接原因，故该损失应由宋某等4人承担。 

   五、（本题17分） 

   1. 法院用通知书驳回管辖权异议错误，应当使用裁定书； 

   2. 可以起诉请求确认潘某负有订约义务，承担预约合同中的违约

责任。 

   3. 不能。仲裁程序中没有第三人，潘某进入仲裁程序没有仲裁协

议作为根据。 

   4. 不能申请再审，因为它不是诉讼当事人，可以提出执行异议。

案外人可以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 

   5. 可申请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条件是潘某应当提供担

保。法院准许必须在48个小时内作出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6. 不构成执行和解，因为判决没有执行内容，该合同不导致停止

执行、恢复执行等程序问题；法院不干预，该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与判决

履行和执行无关的新的民事行为。 



   六、（本题25分） 

   1. 文书种类选择符合选定的身份，符合法律规定，格式规范，应

具备事项齐全； 

   2. 请求或答辩事项清楚，事实、依据论证充分，或者作出的处理

合法有据，定性准确； 

   3. 文字简练通畅，无语法错误和错别字。 

   七、（本题25分） 

   前一问： 

   1. 一审判决数额超出了原告的请求范围，因而是错误的（可从不

告不理、法院裁判的消极性、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等方面进行分

析，说明其不当）。 

   2. 一审法院判决将举证责任归于乙超市，不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

原则，本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而且未脱内衣搜查是消极事

实，乙超市无法举证。因此，二审法院否定一审对脱内衣搜查的事实认

定是正确的。本案应当由甲对脱内衣搜查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但由于侵

权事实特殊，其证据属于当事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搜集的证据。正确的

做法是由其申请法院进行调查，或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进行认定，

如果无法认定应当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进行判决。 

   3. 甲申请再审的理由是赔偿太少。属于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按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才能再审，本案二审否定了原

审对脱衣搜身的事实认定，据此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改判，不属于适用

法律确有错误，故不应当改判，甲的再审申请不应得到支持。考生可分

析法院判决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如何保障，如何修改再审程序等。 

   后一问：论述应观点明确，认证充分，逻辑严谨，文字通顺。 

   八、（本题25分） 



【返回】  

   1. 在分析、比较、评价的基础上，提出观点并运用法学知识阐述

理由； 

   2. 说理清楚，逻辑严谨，语言流畅，表达准确； 

   3. 字数不少于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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